
 

— 1 — 

市政府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 

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意见的通知 

通政发〔2024〕25号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

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4年7月2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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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 

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
 

为深入贯彻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持续提高人民群

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，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

务体系，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南

通新实践筑牢健康之基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增强人民

体质、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根本目的，坚持高点定位、城乡统筹，

公益导向、共建共享，创新驱动、绿色发展，政府引导、多方参

与，努力构建与我市发展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加快

推进健康南通和体育强市建设，为谱写“强富美高”新南通现代

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。 

到2025年，基本建成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

保障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。全民健身主要指标达到或

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.28平方米，全市每千

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3.6人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

到43%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多样。到2035年，与“强富美高”

新南通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

立，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全市居民生活的普遍方式，市民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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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显著提升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进一步优化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布局 

1. 均衡全民健身资源分布。将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与

各地人口总量、经济基础、特色文化等要素相结合，统筹资源布

局，科学编制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。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

源向基础薄弱区域和群众身边倾斜力度，完善农村全民健身公共

服务网络，逐步实现城乡服务内容和标准统一衔接。落实长江经

济带、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战略，将区域合作发展与全民健

身发展规划相统一，促进区域内健身步道、沿河步道、城市绿色

骑行道互联互通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资

规局、住建局、教育局、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

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（下同）〕 

2. 按需配置全民健身功能。增加开放式健身设施，新建居

住区要科学规划社区全民健身中心，建设与生产生活空间相融合、

与生态环境相协调、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健身设施。系统优化体

育公园、全民健身中心、公共体育场馆、健身步道等健身场地设

施布局，在不影响相关规划实施及交通、市容、安全等前提下，

允许利用城市闲置空间资源、边角地、公园绿地、城市路桥附属

用地，建设全民健身体育设施，满足居民就近健身需求。充分考

虑老人、儿童等特殊人群的运动需求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

住建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资规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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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3. 打造群众身边的健身生活圈。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设施“补

短板”工程，鼓励支持新建或改建社区“百姓健身房”和群众身

边的口袋公园，完善城镇社区10分钟健身圈。新建住宅区要按室

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.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.3平方

米的标准配建公共健身设施，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将此纳入施工图

纸进行审查，并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、同步投

入使用，验收未达标不得交付使用，公共健身设施投入使用后不

得挪用或侵占。老城区与已经建成居住区，未达到健身设施配套

标准的，要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多种方式予以完善配套。推

动健身场地全面开放共享，支持有条件的党群服务中心、新时代

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等单位利用自有资源建设共享健身空间。

鼓励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，实行免费和低收费政策。已建成

且有条件的学校在保障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陆续开放体育健身设

施，新建学校规划设计的体育设施须符合开放条件。〔责任单位：

市体育局，市委社工部，市教育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资规局、

住建局、文明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（二）推动全民健身载体生态化 

4. 推进健身设施绿色低碳化发展。支持合法利用江河湖海、

草地荒滩等自然地貌，建设特色体育公园以及健身步道，增加龙

舟、游泳、皮划艇、马拉松等场地设施。支持既有体育场馆进行

绿色节能改造，推广使用节能设施设备、绿色建材和可再生能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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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资规局、住建局、

文广旅局、水利局、体育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 （三）构建更丰富的群众身边赛事活动 

5. 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活动体系。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

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，培育赛事活动品牌。着力打造富有南通地

域特色的全民健身项目自主品牌，加强南通风筝、海安花鼓等体

育非物质文化遗产、传统民间体育、民俗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创新

推广。建立足球、篮球、排球等深受群众喜爱、具有广泛群众基

础的业余竞赛体系，引导举办城市体育联赛。加强青少年体育运

动交流，建立分学段、跨区域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。鼓励

群众自发性健身，组织举办广场舞、健步走、棋牌等健身竞赛活

动。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区域合作，积极参与“长江经济带”

全民健身大联动，探索举办全社会参与、多项目覆盖的“社区运

动会”，组织网络健身运动，创新赛事活动举办模式。〔责任单

位：市体育局，市委宣传部，市公安局、教育局、文广旅局，各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6. 强化赛事活动安全管理。落实赛事安全主体责任，健全

赛事活动安全机制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确保各类赛事活动

安全顺利举办。组织赛事活动前期风险评估认证工作，制定医疗

救护方案。支持保险和商业救援服务发展，培育民间公益救援力

量。加强体育运动安全知识教育，赛前引导群众科学认识身心状

况、理性评估竞技能力、积极应对参赛风险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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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局、公安局、卫健委、应急管理局、文广旅局、交通局、通管

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（四）提升全民健身标准化科学化水平 

7. 提高全民健身专业化水平。完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网络，

组建科学健身讲师团，开展科学健身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企业、

进学校活动。运用各级各类宣传媒体，普及运动健身科学知识。

持续完善优秀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，支持体育院校加强社会体

育、休闲体育、运动康复、运动训练、体育管理等专业建设。〔责

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教育局、文广旅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〕 

8. 深化体教融合。建立具有南通特色的常态化体教融合工

作体系，在学前教育阶段开展快乐体操、趣味田径等幼儿体适能

游戏活动，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。积极推动县（市、

区）青少年体育“5621”计划和“一校一品”学校体育品牌建设。

结合实际积极开展旱冰、轮滑、滑板、攀岩、橄榄球等时尚运动

项目。根据“双减”和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要求，推动中小学

体育俱乐部建设，鼓励优质体育资源参与青少年体育培训和活动

组织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教育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〕 

9. 深化体卫融合。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、

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。鼓励通过与医疗机构广

泛合作，建立完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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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级体卫融合服务机构。倡导高校对外开设运动康复专业，对运

动处方师、康复医疗师等人员开设深度培训课程，按需配置体卫

融合人才队伍，提升服务水平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卫健委、

教育局、医保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（五）鼓励社会力量全面参与全民健身事业 

10. 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体制机制。公开综合性运动

会和单项体育赛事目录及承接标准，优化体育赛事使用道路、空

域、水域、无线电等行政审批流程，降低具有一定资质的体育企

业举办承办体育赛事的门槛。社会资本利用旧仓库、厂房、商业

设施等既有建筑以及屋顶、地下室等空间改建体育场地设施的，

应按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需要，依法依规调整使用功能、租赁期

限、车位配比、消防等土地、规划、设计、建设等方面的要求，

实行5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市委社工部，市财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

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局、资规局、国资委、住建局、交通局、水利

局、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11. 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作用。鼓励民间群众自发组织的

健身团队依法创办体育社团，将运动项目的普及推广作为体育协

会的主要评价指标。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，充分发挥县（市、

区）、镇（街道）体育社会组织作用，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

府转移职能。2025年市级体育社会组织中经过等级评价的社会组

织占比达50%，获评3A级及以上的市级体育社团占比达到3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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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民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12. 深入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。打造全民健身志愿

服务品牌，引导优秀运动员、职业队教练员、裁判员、体育教师、

体育科研人员、健身俱乐部教练、医护、养老服务等专业人员以

及民间健身达人等各类人士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。探索建立

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制度，广泛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项化健身

技能培训和体卫融合专业培训，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上岗服务

率和专业化水平。聘请和引入更多专家教授加入科学健身指导专

家团队，为市民提供科学健身指导。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

机制，定期开展服务技能的展示交流活动，树立志愿服务骨干典

型，打造具有南通特色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和全民健身志愿

服务品牌。实施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认定制度，支

持以健身指导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持证上岗，推动与教练员

职业发展贯通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市委社工部，市农业农

村局、人社局、民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（六）推进健身消费提档升级 

13. 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增量提质。以创建国家全民运动健

身模范市和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为目标，推动健身服务业与制造业

融合发展。推进体育产业基地、体育服务综合体、体育类特色小

镇等各类体育消费载体升级，拓展一批规模效益明显、支撑作用

强的高质量创新载体。鼓励新技术在体育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，

培育发展数字体育、在线健身、线上培训等新业态，打造升级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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浸式、体验式体育消费新场景。建立健全“运动银行”制度和“一

人一运动”健康档案建设，提高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。激发县

域体育消费潜力，活跃农村体育消费市场，拓展夜间特色体育消

费。〔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体育局、发改委、

工信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〕 

（七）营造更浓厚的全民健身社会氛围 

14. 弘扬全民健身文化。发挥南通“体育之乡”效应，联合

本土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创作一批弘扬奥林匹克和南通体育精神

的体育题材作品，挖掘有南通地域文化的体育元素，举办以体育

文化为主题的赛事活动。支持更多富有南通地方特色的群众性赛

事活动走出去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市委宣传部，市教育局、

文广旅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15. 加强体育文化交流传播。定期开展体育公益宣讲活动，

宣传以优秀教练员、运动员典型事迹和经历为主题的体育故事。

整合宣传资源，加强体育文化国际交流，将南通体育文化精髓向

世界传播，形成覆盖面广、内容丰富多元的南通体育文化传播矩

阵，同时建立与国际奥委会、奥林匹克博物馆及研究中心的沟通

合作，推广国际奥林匹克文化。实施体育文化创作精品工程，引

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创作具有时代特征、南通特色的体育文化产

品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市委宣传部，市文广旅局、外办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〕 

各地、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政策支持、资金保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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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保障，积极吸引社会力量推动全民健身。要优化工作机制和

考核机制，根据职责分工，拟定重点工作任务，确保各项工作落

到实处，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。 

 
 


